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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 统 孝 文化 的历史演 变 

黄 振 萍 

摘 要：孝作为传统人伦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礼崩乐坏后的西汉王朝，将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 

建构的基础。随着佛教的传入，孝道思想逐渐深入民间，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底层社会的核心理念。宋元时期，佛 

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的融合，使孝道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与儒家理念 

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而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现 

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五四”时期，在传 

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统国体基础的孝道进行了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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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汉时期的“孝”： 

孝文化与国家体制建构理念的结合 

人类是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只有群居共处才能 

生存和发展，由此也就产生了人伦情感和秩序，世界 

各大文明都以此为发端。 传统中国也是如此。在 

人伦秩序之中，血缘最近之父子、母子关系无疑最为 

自然，父母对孩子有生养之恩，后代对祖上有感念之 

道，个体与他人的共同体关系就如同细胞互联一般 

建立起来，作为人伦秩序规范的孝道由此产生，并成 

为社会共同体规范——礼的核心。据说起源于司徒 

之官的儒家对这一秩序最为看重，在儒家经典五经 

中处处可见崇孝的言论，《孝经》的出现与尊崇更是 

明证。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2)孝 

道自然成为儒家认可的行为规范。不过，春秋战国 

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只是众多学说的一种，还 

有道家、墨家、法家等学说，他们有着不同的孝道观。 

到秦汉之际，宗法社会崩溃，邦国林立的局面改 

变，秦朝实现大一统，汉继秦建立以官僚制为基础的 

国家。这一国家体制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独特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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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甚至认为“中国 

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⑨，“西汉的中 

国政府几乎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全部特征” 。在 

这一国家体制里，不再像封建制度时期那样以血缘 

为纽带，世卿世禄不再施行，而是实行官僚治理，那 

么，失去血缘纽带之后的国家要靠什么来完成建构 

呢?国家政体的基础是什么?社会需要靠什么来凝 

聚?就成为统治者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汉王朝曾在初期短暂地施行过黄老之术，无为 

而治、休养生息。到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董仲舒阐发天人感应学说，宣称君权神授， 

国家获得来自上天的神权支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 

形态，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真正实现 

了“政”与“教”的合一。而实现政教合一的目的就 

是为了国家建构，从此，汉朝国家体制拟构了以儒家 

孝道为基础的家族。家族的秩序和原则，放大了就 

是国家的秩序和原则 ，汉代中国的伦理观念和社会 

秩序，就是从家庭、家族、宗族关系中引申出来，认同 

的合理性基础建立在人们对于身边的家庭、家族和 

宗族的感情上，这种感情承认的秩序渐渐放大，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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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遍的社会伦理和国家制度。“国”成为“家”的 

放大，而构成家族基础的孝道就被移植到国家建构 

过程中，这样一来，本来只是家族范围内的孝，就成 

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形成传统中国的家族国家体制。 

所以，汉代的皇权宣称以孝治国，立《孝经》博士，察 

举孝廉，设孝悌力田，甚至刑罚也会根据行孝的情况 

酌情增减。班固《汉书 ·惠帝纪》颜师古注：“孝子 

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⑧ 

体现了国家推行孝道的决心，景帝也被群臣颂为 

“永思孝道”，是以孝德治天下的表率。朝廷如此身 

体力行，社会自然上行下效，凝聚力加强，风俗淳朴， 

成为后世王朝的榜样。由此可见，是汉代完成了以 

孝文化作为国家体制基础的建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为国尽忠与在家尽孝本来是两 

个范畴里面的不同规范，两者在先秦时期虽然有交 

互关系，比如曾子认为能行孝道是由于有忠的精神， 

“忠者，其孝之本与” 。但仍各行其道。然而，自 

汉朝把孝道纳入国家建构之后，作为个体的人，当家 

与国这两级共同体之间出现矛盾，面对如何处理忠 

孝冲突的问题时，对国家的“忠”无疑具有优先 

性。④对于“家”这个小共同体的“孝”原则，不仅仅 

是服从于国这个大共同体的“忠”原则，而且，用明 

人袁可立的话说：“为亲而出，为亲而处。出不负 

君，移孝作忠。处不负亲，忠籍孝崇。” 移孝作忠， 

完成的是儒家伦理的政治化过程，在“家”和“国”两 

级共同体之间建立起沟通桥梁，而且，“忠籍孝崇”， 

表明个体在家的孝行程度也成为衡量对国的忠诚程 

度，这样就时刻把个体与“国”这个庞大共同体的关 

联具象化，无疑大大加强了个体对国的认同，把个 

体、家和国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也成为不同个体之 

间对“国”产生共同认同的凝结纽带，这就成为后世 

维持大一统中国的认同基础。 

二、唐宋时期的“孝”： 
一 般民众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组成 

虽然接续两汉的是动荡的魏晋南北朝，佛学传 

人，国内大畅竹林玄风，但孝文化仍旧构成社会文化 

的主体，《梁书》《陈书》《北史》都有《孝行》传，其他 

如《南史》等也有《孝义传》，记载事迹繁多，不胜枚 

举。而且，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也渐渐华化，本来讲 

究出世的佛教也出现了孝道思想，诸如《父母恩难 

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地藏菩萨本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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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以及《盂兰盆经》，宣扬父母恩重，行孝道报恩的 

思想，这无疑是佛教思想的一大变化，是适应中国文 

化的结果。同时，由于夷狄的冲击，世家大族南迁， 

带动中原文化的南移，移民对 自身家族谱系的关注， 

带来谱牒之学的兴盛，对原来蛮荒的南方起到了文 

明化的作用，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动荡中 

实现了孝文化在南方的普及与推广。 

唐朝立国格局宏大，儒释道三教并尊，文化呈现 

多元融合的局面。唐玄宗既御注《孝经》，又对《金 

刚经》《道德经》青眼有加。在士人层面，儒家也并 

未独尊，韩愈兴起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为的是 

文以载道，重续儒家道统。虽然唐朝在国家和精英 

层面对孝道的提倡不如汉代，但仍旧非常重视，唐玄 

宗《孝经序》强调孝道“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 

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 。同 

时，社会层面重视人伦、以孝为本的这一特点基本并 

没有大的改变，孝道在中国底层社会里仍旧是核心 

理念，从敦煌出土文书如《太公家教》等可以清晰看 

到这一点。 

经历过五代的混乱局面，宋朝尤其注重恢复秩 

序，消弭社会危机，对外患有足够的防御力和战斗 

力，因此希望在国家体制方面能比之前的王朝有所 

加强，希望有稳固的社会结构，改变五代那种杀伐不 

已的局面，在这方面，宋王朝看到了礼制的作用，编 

定《政和五礼新仪》，同时，宋王朝比唐朝更为重视 

孝文化凝聚国家与社会的作用。北宋士大夫为此付 

出了巨大的智力努力，濂洛关闽之学都非常重视以 

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构成，思考如何完成以儒家 

伦理塑造社会和国家的问题。他们比汉朝之后的历 

代精英更加重视孝道的阐释与弘扬，最明显的，如把 

《大学》从《礼记》中抽出，强调齐家才能治国平天 

下，从而使家族扩大为国家的步骤更为清晰。同时， 

他们非常重视基层社会的建设，他们对家族的祠堂 

祭祀、乡约、族规、家法和家谱的编纂都投入了非凡 

的热情，目的就是期望有强大的基层社会，支撑起因 

内忧外患而摇摇欲坠的整个王朝，以此来实现儒家 

经世济民的内圣外王理想。这一切的努力，到南宋 

由朱熹总其大成。 

朱熹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著述浩繁，对儒学的 

各个门类几乎都有精深的研究。然而，他留给后世 

影响最大的，却是几本薄薄的小书，主要是《四书章 

句集注》和《小学》。虽然将《大学》《中庸》《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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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并称“四书”在北宋已经开始，但只有到了朱 

熹终其一生为其注释，才伴随着弟子授受而传播四 

方，并由后世皇权的支持列为科举标准，儒家伦理孝 

道精神也就大为彰显。其次就是《小学》产生莫大 

影响。朱熹给《小学》作序，称：“古者小学，教人以 

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 

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 朱熹认为修身 

齐家必须要从小培养起，于是编辑此书，授之童蒙， 

第一篇为立教，第二篇为明伦第，即是讲明“父子之 

亲”的孝道。因为《小学》在后世被采纳为童蒙读 

物，对于大多数只是经历了童蒙教育阶段 ，并没有机 

会接受更为深入教育的人而言，《小学》和《孝经》对 

他们的影响就更值得认真对待，这标志着一个社会 

基本的思想底色。 

虽然，程朱理学在南宋仅在短暂时期被官方采 

纳，之后的元代由于是蒙古人统治，官方更无暇顾 

及，然而孝文化在这段时间的发展却有目共睹。其 

表现之一就是《二十四孝》的出现及其各种形式的 

普及。元人郭居敬撰辑《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通称 

《二十四孝》)，作者有争议，有认为是他弟弟郭守 

正，也有认为是郭居业编纂，据范泓《黄籍便览》和 

《大田县志》记载，郭居敬字义祖，性至孝，亲没，哀 

毁过礼，尝集虞舜以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可见郭 

居敬本人是孝子，由他纂辑很合理。《二十四孝》收 

录24个行孝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取材于汉代刘向 

《孝子传》，有些来源于类书《艺文类聚》等收录的孝 

子故事，是民间孝行故事的集合。此后，《二十四 

孝》以各种形式广泛出现于多种场合，最常见的是 

配图印刷，比如，明朝人蔡培元和李锡彤辑录《二十 

四孝图诗合刊》，《女二十四孝图》，以二十四孝为题 

材的木雕、版画、建筑彩画几乎能在各地看到，又如 

黟县西递村的履福堂的天井两侧各有 12扇门，每扇 

门中段各雕了一则孝义故事，合起来恰是一幅《二 

十四孝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道观、佛寺甚至 

也出现二十四孝的砖画，如云南大理巍宝山长春洞、 

少林寺地藏殿、普陀山法雨寺、四川省广元市皇泽寺 

和四川青城山三清殿内均发现有二十四孝图。民众 

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场所出现宣扬儒家孝道思想 

的图画，表明孝道思想在底层得到最广泛传播，孝道 

思想成为一般民众的精神世界的最重要组成。 

表现之二，是元朝服膺理学的士子继续大力弘 

扬儒家伦理，孝文化得到更多阐释与宣扬，从而构筑 

起更为坚固的社会精神。尽管元朝统治时期科举时 

兴时废，实际施行的时间总共只有42年，但元朝的 

科举制度比宋朝有一重大变化，是确立以《四书》取 

士。延{；占元年(1314)，元仁宗宣布“开科取士”，并 

且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 

大纲”。仁宗强调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以经术 

为先，词章次之，这无疑继承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 

的精神，改诗赋取士为经义取士，只是以《四书》代 

替《三经新义》。这大大提高了《四书》以及朱熹《四 

书集注》的地位，使得儒家伦理精神从国家层面得 

到了确定。与此同时，民间的儒生促进了儒学的普 

及化，比如，朱升把方逢辰《名物蒙求》、陈栎《历代 

蒙求》、黄继善《史学提要》和程若庸《性理字训》提 

升到与“四书”并列的地位，称为“小四书”，核心是 

“秩序五典，维持三纲。君臣以立，父子以匡” 的 

儒家教化思想，孝道无疑在其中是核心地位，也由此 

得到更广泛的发扬。 

以上从汉到元，是传统中国孝文化作用于国体， 

并逐步社会化的第一阶段。汉朝以孝立国，完成了 

儒家理念的制度化，国家体制是儒家化的政体，家族 

的组织结构被放大为国的体制，精神内核是儒家的， 

或者说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规范，从而完成了国家 

秩序的建构。魏晋南北朝、隋唐延续了这一建构，虽 

然国家层面的孝道提倡有所削弱，但社会和民间层 

面的孝文化绵延不绝，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从而即 

便遭受游牧民族的冲击，仍旧能重新聚集起国家体 

制，使得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和延续。宋朝是新儒 

学产生与发扬的时期，孝道重新获得国家层面的重 

视，士大夫精英致力于社会治理，对孝道进行更为广 

泛地弘扬，所以尽管元代是蒙古人的统治，但仍旧维 

持了社会的同一性，并使得科举采用“四书”为标 

准，给明代重新儒家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三、明清时期的“孝”： 

底层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 

明代是继汉朝之后最为儒家化(理学化)的朝 

代，重新实现“政”与“教”的合一。朱元璋建立明王 

朝之后 ，政策制定方面以“去胡元弊政，复中国先王 

之旧”为宗旨，标榜恢复“汉唐旧俗”，以上古三代为 

法。为此，朱元璋特编定并颁布《大诰》，他在序言 

中说：“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 

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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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 

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日忠君孝亲，治人 

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大诰》在朱元璋时代要求 

全民讲读，民间社学定期诵读，“天下有讲读《大诰》 

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⑥，如此兴师 

动众，朱元璋的目标是“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完成 

社会和国家秩序的重整。 

朱元璋以《大诰》文辞繁多，诵读不易，进而颁 

布更为简明的“圣谕六条”：“孝顺父母，尊重长上， 

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守生理，勿作非为。”这个圣 

谕第一条就是孝顺父母，以家庭伦理作为社会和国 

家秩序的出发点。明朝比此前朝代的一个突出之 

处，就是在民间社会设立了实际的组织来进行教化。 

比如，明代老人制的设立。自洪武十年(1377)始， 

朱元璋命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的老人充当 

“耆宿”，耆宿的职责是接受地方官对政务与民间事 

务的咨询，并受官方委托处理民间婚姻、田地等方面 

的诉讼事项。老人制往往与里甲制配合，以“里”为 

单位设立“耆宿”，所以也被称为“里老人制”，这无 

疑是加强地方控制的有效手段。又比如，明代在地 

方实行乡饮酒礼，《大诰》载：“乡饮酒礼叙长幼、论 

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 

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并规定了乡饮酒 

礼的图式，如果违反则要笞五十。乡饮酒礼以恢复 

古礼的形式来强化秩序精神，对高年有德者的尊崇 

自然在社会里形成好的榜样，弘扬敬老孝亲的风气。 

然而，历史的进程却出现不那么合拍的情况，朱 

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了侄子朱允J坟的帝位，改元 

永乐。为塑造其夺位的合法性，朱棣篡改《洪武实 

录》，谬称自己为高皇后亲生，并编纂刊行《孝顺事 

实》，为其张目。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将《孝顺 

事实》一书颁发给文武群臣、两京国子监和天下学 

校。该书是朱棣命儒臣辑录古今史传诸书所载孝顺 

事迹而成，共十卷，收录孝行卓然可述者 207人，每 

事为之论断并系以诗，朱棣亲自制序冠首，他在序里 

说：“朕惟天地经义莫尊乎亲，降衷秉彝莫先于孝。 

故孝者，百行之本，万善之原，大足以动天地感鬼神， 

微足以化强暴格鸟兽孚草木，是皆出于天理民彝之 

自然，而非有所矫揉而为之者也。”“《孝顺事实》俾 

观者属目之顷，可以尽得其为孝之道，油然兴其爱亲 

之心，欢然尽其为子之职，则人伦明，风俗美，岂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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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于世教者乎?” 客观来说，朱棣对孝道的弘扬固 

然有其私意，但也进一步使孝道成为明朝政治伦理 

规范的基石，名副其实地以孝治天下。 

可以说，明王朝政治进程中的很多大事与孝道 

有关联，比如，嘉靖朝的大礼议、万历朝的张居正夺 

情。嘉靖的大礼议是由于正德荒嬉而死，因无后而 

使皇位空虚，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 ，正德的从弟、兴 

献王之子朱厚熄荣登大宝。那么，朱厚熄是以地方 

藩王入主皇位，就要面对所谓继统还是继嗣的问题， 

如何确定世宗生父的尊号、如何处理与弘治帝关系， 

都成为问题。嘉靖登基后下令集议其父兴献王的封 

号，正德旧臣大多认为朱厚熄应过继给武宗之父弘 

治帝，称弘治为皇考，而以生父为皇叔父。嘉靖认为 

这违反孝道，要求尊己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 

后，为杨廷和等拒绝，由此展开延续差不多2O年的 

大礼议。大礼议核心就是礼制与人情(孝道)出现 

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最后以嘉靖 

帝获胜而结束，但这使得朝政议题集中在政治伦理 

次序方面，而对南倭北虏的边患问题则有所疏忽，导 

致危机。隆庆后期和万历初期，张居正柄政，大刀阔 

斧进行政治变革，实施考成法，重新核定田亩，为衰 

败中的明王朝重新鼓舞起生气。然而，万历五年 

(1577)，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员的 

父母过世，必须 回到祖籍守制三年 (实际为 27个 

月)，期满再起复为官。可是此时正是改革的关键 

时期，张居正回家葬父三月后，万历特命官员促其回 

京，许其不用继续守制至期满，此谓之“夺情”。此 

举遭到大臣的激烈反对，成为张居正骄奢纵恣罪名 

的由来，后世张居正仍旧被论定为：“擅权嗜进，遂 

罹清议，夺情一事，尤属不经。”@可见孝道成为国家 

政治的核心理念，无论是谁违背，都将遭到清议。 

由此可见，明朝政教合一的体制，国家政治体制 

与儒家理念互为依据与支撑，形成一个整体，孝文化 

既是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来源，又得到国家体制 

权力的支持，形成伦理国家，与后世的法理型国家大 

为不同。当然，这种伦理国家也有导致道德沙文主 

义的弊端，排斥了其他传统，形成儒家道德独尊的情 

形，导致国家被既有规范给束缚住，面对变幻的世界 

不那么切实务，而固执地以儒家理念为本，心心念念 

的是如何维持道德共同体的稳定，从而对东北边疆 

事态、世界航海与贸易都不那么究心，错过了发展的 

机会。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历史演变 

清朝的情形则略有不同。一方面清承明制，国 

家继续采用儒家伦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 

源与 依 据。明清 鼎 革 之 后 不 久，顺 治 十 三 年 

(1656)，顺治召集文臣蒋赫德等用唐石台《孝经》定 

本为《孝经》作注，并亲自撰序，“朕惟孝者首百行而 

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 

万世而无敦，放诸 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 以加 

矣” 。对孝道的推崇无以复加。《清圣祖实录》记 

载康熙的上谕说：“朕自冲龄，笃好读书，诸书无不 

览诵，每见历代文士著述，即一字一句，于义理稍有 

未安者，辄为后人指摘。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 

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 

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毫无訾议。朕以为孔孟之 

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应作何崇礼表 

彰，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议具奏。寻大学士会 

同礼部等衙门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 

先贤之列，今应遵 旨，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以昭表 

彰之意。” 康熙把朱子升为配祀孔子的十哲之次， 

给予了比在明朝更为尊崇的地位。这表明，清廷努 

力对晚明曾经活跃的思想界进行整肃，以朱子学说 

为标准，表面上继续遵守儒家伦理治国。 

另一方面，清廷统治者的特殊性，使得国家的统 

治方式发生变化，国家体制与儒家孝道伦理之间的 

关系相比明朝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清廷的统治 

阶层是满人(包括一部分蒙古贵族)，而统治对象是 

人 口占据绝对多数的汉人。从政治学角度看 ，这是 
一 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且清廷对边疆的扩 

张，使得国家纳入了相当多没有儒家化的土地，如何 

对这么多人和这么广阔的疆域完成有效统治是清廷 

必须考虑的首要任务。虽然清廷把朱子学列为官方 

意识形态，但是主要针对区域是清楚的，就是原来汉 

人所处的地域，而对满、蒙、回、藏、新疆的广大地区， 

则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并没有积极推行儒家化的 

政策，清廷以实用主义的策略来对待明朝的儒家伦 

理政治。因此，清朝的国家体制与儒家伦理并不呈 

现完全合一的状态，儒家孝道伦理也并不是整个国 

家全民的行为规范，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复合型局面。 

即便是在施行儒家伦理政治的区域，由于实际 

统治的需要，清廷垄断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清前期 

的《大义觉迷录》案件就是典型事例，为的是维持稳 

定 ，防止动乱的发生，于是思想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被 

压制。社会对孝道的遵行当然在延续，但对儒家伦 

理的解释空间被遏制，文字狱的高压，使得士大夫被 

迫转而走向朴学之路，因此，清人对《孝经》的研究 

可谓蔚为大观。清代著名学者大多有注解《孝经》 

的著作，比如，魏裔介《孝经注义》、李光地《孝经 

注》、汪绂《孝经章句》、周寅亮《孝经集注》、魏源 

《孝经集传》等，翻检《清史稿 ·艺文志》即可略知大 

概。另外，在中国自五代以后失传的《古文孝经》从 

日本回传中国，鲍廷博把它收入《知不足斋丛书》， 

引起学术界的兴趣，齐召南等学者对此均有讨论和 

研究。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孝”： 

传统孝文化与新文明的冲突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世界获得开发新 

世界所带来的资源契机，带动资本主义产生，相继发 

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从而走向了现代化，与东方 

世界出现二水分流的局面。乾隆末年，马戛尔尼访 

华，东西方发生碰撞，经过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和 

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在西学东渐的过 

程中，中国艰难而蹒跚地走向近代。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的描述是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传统中国 

国体基础的儒家伦理也势必会出现动摇，遭受争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传统中国原本不成为问题 

的“孝道”，这时候成为大家关注和争议的焦点。 

1919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月刊第6卷第6号 

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称：“研究怎样改革家 

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 

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 继而， 

鲁迅撰写《二十四孝图》等大批文章批驳三纲五常 

的礼教，号召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实行文化革命。 

持自由主义立场的胡适也挂出“无后主义”的招牌， 

以此姿态与传统决裂，然而，1919年3月16日长子 

胡祖望出生，他于是在7月 30日写诗说：“树本无心 

结子，我也无恩于你。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 

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 

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JI~JL子。”这是与传统对待儿 

子完全不同的方式。胡适在答汪长禄的信中进而阐 

发：“我的意思以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包在孝 

字里，故战阵无勇，莅官不敬，等等都是不孝。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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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先生也承认他流弊百出。所以我要我的儿子 

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他做我的孝顺儿子。我的意 

想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 

决不致于对他的父母毫无感情。” 

这样的论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比比皆是，主旨 

是把个人从传统的家族和国家等共同体里独立出 

来，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尊严和地位，比如，吴虞在 

《说孝》中说：“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 

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 

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 

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④ 

这是当时思想界的主潮，不仅是中国人这么看，西方 

学者也是如此认为。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 

演讲，并撰述了大量中国问题的文章，他认为中国传 

统道德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乐天知命那一套，但是最 

坏的就是孝道。因为孝道是私德，但是中国社会的 

问题是缺少公德。@由此可见，在五四时期，中外学 

者和思想家对孝道有大体共同的看法，这代表了在 

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界对作为传 

统国体基础的孝道的重新思考，他们的结论也往往 

是要抛弃传统孝道，走向新的文明。 

然而，在现代化焦虑之下，有学者对孝道也有着 

不同的看法，1930年，在中山大学执教的邬庆时撰 

《孝经通论》，他在自序中说：“迨仇孝之说自苏俄输 

入，大义日晦，举国若狂，家庭之间遂从此多事矣。” 

“即主张法治之国将来亦必有改用孝治之一日。然 

则《孝经》一书今虽无人过问，而有待于研究者固甚 

亟也。” 邬庆时此论无疑具有前瞻性。中国在经历 

了20世纪的文化革命和全面西化之后，道德滑坡， 

信任缺失，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显现，现 

代性在西方也成为一个思考和批判的主题，原子化 

的个人主义也越来越使人失去自由，查尔斯 ·泰勒、 

麦金太尔等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反思。现在的21世 

纪，中国该往何处走，成为一个摆在所有中国人面前 

的一个迫切命题。对孝道在传统中国的历史沿革的 

梳理，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孝文化是与传统中国的社会发展水 

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相配合的，是在匮乏经济条件下 

凝聚社会与国家的必需力量，在外敌环伺，时刻面对 

游牧民族侵扰的情况下，采取国家和社会优先的策 

略，个人置于整体性之中，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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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使得国家这个大共同体具有过多权力，公私领 

域合一，容易出现个体选择空间小，个人权利被束 

缚，个人尊严被践踏的情况，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所以戴震有“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判 

断。在现代科学革命之后的社会，处于丰裕经济的 

情况下，政治文明得以启蒙，当今中国如何调整个人 

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我的总体看法，应 

把孝道从传统国体基础的位置解放出来，恢复其弘 

扬人性之美、伦理道德的本质，同时注重保护个人自 

决的权利，把国家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在个人、家庭、 

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适当的弹性和距离，形成开放 

的空间和制衡机制，避免出现整个民族、全体个人被 

绑架的极端情况，这既是个人之幸，也是国家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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